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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近年來，台灣各縣市及各大網路平台販售琳瑯滿目的大陸食品，

因價格低廉、種類繁多而吸引消費者選購。然而，這些食品多數未經

合法報關進口及查驗，導致其安全性堪憂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明文

規定，所有輸入食品應經報關、查驗，並以繁體中文標示完整資訊，

以保障消費者健康。但旅客自帶入境，原僅供旅客自用的大陸食品大

量流入市面，這些違規大陸食品並無經過合法申請輸入、亦未進口報

關查驗、吃出問題時無法溯源，散裝食品甚至在標示上混淆產地，使

消費者無從判斷其安全性。 

單以紙皮核桃為例，檢出人工甘味劑「環己基(代)磺醯胺酸」

0.37g/kg，違反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，不得

檢出。另大陸散裝食品若流入市面，自行分裝後存在有標示不實，已

嚴重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。衛生局雖持續加強市場及商店稽查力

度，但水頭商港旅客入境後，透過單幫客及私下交易仍存在許多違法

產品，凸顯管理上的挑戰與漏洞。仍有必要持續提升消費者食安意識，

避免購買來路不明、或未經檢驗的食品，以維護台灣食品安全標準，

保障縣民健康。 

 

貳、 法令依據 

一、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第 1 項、第 18 條第 1 項、第

22 條第 1 項、第 30 條第 1 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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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稽查專案及特殊事件通報 

    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

管理署來函(113 年 12 月 24 日

FDA 北字第 1132007039 號函)，

各地方衛生局須按月回報查處成

果，以確保業者遵循規範，不販售

未經查驗的中國食品。此外，衛生

局於 114 年 1 月份辦理二場次法

規說明會已提醒業者應停止進貨

並確保產品符合法規要求。 

 

三、 相關食安法稽查條文整理 

相關查緝法規及罰則整理如下，包括： 

法規 條文內容 罰則 

食 安 法

第9條第

1 項 

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、半

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。 

同法第 48 條第 3 款

規定：違反第 9 條第

1 項規定，未保存文

件或保存未達規定期

限；經命限期改正，

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

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

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

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

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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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

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

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

之登錄；經廢止登錄

者，一年內不得再申

請重新登錄。 

食 安 法

第 18 條

第 1 項 

食品添加物之品名、規格及其使

用範圍、限量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定之。 

同法第 52 條第 8 款

規定：不符合中央主

管機關依第 17 條、第

18 條所定標準，或違

反第 21 條第 1 項及

第 2 項規定者，其產

品及以其為原料之產

品，應予沒入銷毀。 

另，同法第 47 條第 9

款規定：除第 48 條第

9 款規定者外，違反

中央主管機關依第

18 條所定標準中有

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

其使用範圍、限量之

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

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

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

一定期間、廢止其公

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

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

或食品業者之登錄；

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

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

錄。 

食 安 法

第 22 條

食品標示需符合規定，應以中文

標示品名、原料、重量、產地…等

同法第 47 條第 8 款

規定：違反第 22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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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項 資訊，禁止不實標示。 

一、品名。 

二、內容物名稱。 

三、淨重、容量或數量。 

四、食品添加物名稱。 

五、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

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 

六、原產地（國）。 

七、有效日期。 

八、營養標示。 

九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。 

十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

事項。 

1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

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

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

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

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

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

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

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

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

新登錄。 

食 安 法

第 30 條

第 1 項 

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

品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

物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及

食品用洗潔劑時，應依海關專屬

貨品分類號列，向中央主管機關

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

訊。 

同法第 47 條第 14 款

規定：未辦理輸入產

品資訊申報，或申報

之資訊不實，處新臺

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

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

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

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

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

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

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

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

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

新登錄。 

行 政 裁

處 審 酌

罰 鍰 額

度 

衛生福利部修正「食品安全衛生

管理法第 47 條第 8 款及第 10 款

標示違規罰鍰處理原則」。 

(衛生福利部 112 年 11 月 10 日

衛授食字第 1122004852 號令 ) 

裁處最終實際金額

=AxBxCxDxE 元 

 

A：依違規次數，按次

裁處基本罰鍰。 

B：資力加權。 

C：違規行為故意性

加權。 

D：健康危害程度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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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。 

E：其他作為罰鍰裁

量之參考加權事實。 

 

(有關違規罰鍰處理

原則裁罰基準，詳如

附件一) 

參、 大陸食品輔導成效與查處方式 

一、 政策輔導與強化巡查頻率 

(一) 為積極管理大陸食品，114 年 1 月 8 日於金門日報刊登

「縣府積極推動大陸食品管理政策，兼顧彈性包容、宣

導輔導與管理並重」。114年1月起以宣導及輔導為基礎，

輔以強化的有效巡查與稽查管理，達到雙贏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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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為灌輸食品販售業者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正確認知，於 114

年 1 月 18 日及 1 月 19 日辦理二場次食品販售業者法規說明會，

著重輸入食品查驗管理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罰則講解，提醒業

者勿販售違規大陸食品以免受罰。 

  

114年1月18日衛生行政大樓會議室 

辦理食品販售業者法規說明會 

114年1月19日假縣政府多媒體教室 

辦理食品販售業者法規說明會 

 

(三) 強化巡查頻率與輔導業者作好自主管理：除了辦理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規說明會，自 114 年 1 月份起，每週不定期前往各鄉鎮巡查市售

食品及觀光景點攤販，並宣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，避免業者因販售

違規大陸食品而受罰，計輔導 57 家次。 

  

衛生局會同縣府消保官不定期 

前往各鄉鎮巡查市售食品 

衛生局會同縣府消保官不定期 

前往各鄉鎮巡查市售食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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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會同縣府消保官不定期 

前往各鄉鎮巡查市售食品 

衛生局會同縣府消保官不定期 

前往各鄉鎮巡查市售食品 

二、 違規查處與網路管理 

(一) 輔以強化的有效巡查與稽查管理後，目前衛生局均依食品安

全衛生管理法，加強稽查輔導食品販售業者，落實自主衛生管

理。若有查獲販售違規大陸食品者，則依法處辦。 

(二) 另有部分個人賣家，在網路上透過社群媒體、購物平台販

售違規大陸食品亦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。 

(三) 經調查屬實共查處 29 件，處罰鍰計新台幣 94 萬元。 

三、 裁處違規大陸食品案件統計 

金門縣衛生局 114 年 1—4 月裁處販售違規大陸食品案件 

裁處 

日期 

查獲違規業者名稱

(或負責人) 
產品名稱 裁處法條 裁處金額 備註 

114.1.2 蔡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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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1.3 蘇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楊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方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許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許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劉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3 傅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6 糖 OO 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9 黃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9 李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9 李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董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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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衛生局 114 年 1—4 月裁處販售違規大陸食品案件 

裁處 

日期 

查獲違規業者名稱

(或負責人) 
產品名稱 裁處法條 裁處金額 備註 

114.1.13 林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黃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洪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莊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傅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1.13 吳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2.3 陳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2.10 張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2.20 簡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2.20 高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2.23 馬 OO 魔芋爽 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3.17 陳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3.25 彤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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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衛生局 114 年 1—4 月裁處販售違規大陸食品案件 

裁處 

日期 

查獲違規業者名稱

(或負責人) 
產品名稱 裁處法條 裁處金額 備註 

114.3.28 孟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114.4.2 傅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10 萬元整 

因屬第 2

次違規，

依標示違

規罰鍰處

理原則加

重處分 

114.4.28 文 OO 
西域果園

紙皮核桃 

食品安全衛生管

理法第 22 條 
3 萬元整  

 

四、 執行具體成效 

(一) 食品販賣業者已明顯改善：要求業者應保存產品來源相關

文件，目前不定時稽查均未查獲業者販售違規大陸食品。 

 

(二) 若有發現販售違規大陸食品，均依法責令下架、回收並依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處辦。 

 

(三) 檢附相關稽查輔導照片供參(見下頁)。 

  



12 
 

 

金城鎮  農祥行 

 

金城鎮  裕凱特產專賣 

 

金城鎮  順玉特產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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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嶼鄉  寶燕商行 

 

烈嶼鄉  裕豐商行 

 

烈嶼鄉  詠聲特產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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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鎮  同晉商行 

 

金沙鎮  秀花商行 

 

金沙鎮  源珍商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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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金湖鎮  超群特產行 

 

 

        金湖鎮  金美貢糖店 

 

        金湖鎮  江南特產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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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語 

金門縣政府將持續維護民眾食品安全，藉由持續巡查與加強稽查，

以提高業者合規、合法經營的意識，並全面評估稽查工作的成效，調

整稽查頻率與強度，以達到輔導與稽查並重，業者均能共同遵守食品

安全衛生管理法，以確保鄉親及觀光客健康安全。 
 

 

 


